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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浦东新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举办指引 

（2024 年版） 
 

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提高透明度和可预

期性，促进高水平办医，推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2021-2025年）》、《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发展“十

四五”规划》及有关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结合本区实际，制

订本指引。 

一、主要原则 

（一）保障健康原则。社会办医作为医疗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以注重医疗质量安全、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为服务宗旨。 

（二）特色优质原则。注重社会办医的服务品质、专科

水平、服务质量，引导举办有规模、有社会影响、有品牌特

色的高质量、高水平医疗机构。 

（三）有序发展原则。社会办医疗机构的举办，应与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相协调，

循序渐进，有序发展。 

（四）公开透明原则。提高行政审批透明度，加强信息

公开强化社会监督。 

二、区域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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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支持鼓励区域和有序引导区域。支持鼓励区域分别

为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临港新片区（浦东区

域），该区域设立医疗机构类别及数量不限。除上述区域的

其它区域为有序引导区域，按不同区域进行梯度引导（本年

度社会办医疗机构指引清单附后）。 

三、举办类别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试行）》中规定的医疗机构类别。 

四、支持和鼓励情形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构

建与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医疗服务格局，支持和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以品质、规模、信誉、稀缺性等为特征的医

疗机构，具体情形如下： 

（一）康复类、护理类、儿科类等专业的优质医疗机构、

具有特色优势的中医类医疗机构； 

（二）担任国家学术专业组织常务理事（含）以上职务

或省（市）学术专业组织副主委（含）以上职务的非在职高

级专家（团队）举办的优质医疗机构； 

（三）举办床位规模达到 100 张的高端或国际化医院、

业务面积超过 2000 ㎡品牌化的其他类别优质医疗机构； 

（四）其他在境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医疗集团举办的优

质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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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主体总部落户浦东，具有一定品牌、信誉、

规模的连锁医疗机构。 

五、附则 

（一）拟举办的医疗机构需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浦东新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举办指引（2024年版）》等要求。 

（二）拟举办医疗机构的选址房屋应符合《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上海市医疗

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社会办医疗机构执业审批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能提供有效房产证明，产权明晰，达

到生态环境、消防等部门的相关要求。 

（三）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

引》等规定，社会办医疗机构需建立相应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并与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管理平台互联互通，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本市网络安全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四）申请人（含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需符合《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

条件及资格，无非法行医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本着诚信原

则提交有关申请。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相关事

实等失信行为将被纳入诚信档案。 

（五）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新一轮指引

发布之日止。以往规定与本指引内容不符的，以本指引为准。

本指引由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区域 引导数量

外高桥保税区、国际医学园区、临港新片区（浦东区域） 不限

内环内区域（含内环线） 10

内中环区域（含中环线） 12

中外环区域（含外环线） 16

外环外区域 12

浦东新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举办指引清单（2024年版）

注：
1、本指引期限内新增综合性医院原则上为高端或国际化医院；
2、拟举办的医疗机构规模：医院建筑面积≥5000㎡，专科医院规模不低于二级专科医院相关标准，其中口腔
医院牙椅数≥50张；综合门诊部建筑面积≥1000㎡；专科门诊部建筑面积≥500㎡，口腔门诊部牙椅≥6张。
综合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选址房屋应为独立建筑，对于有明显品牌优势的或区域内稀缺的医疗机构用房面
积标准可适当放宽；
3、诊所及企事业单位内设医疗机构不纳入上述引导数量管理。申办诊所按有关规定执行；
4、申办医疗机构前期应进行专业评估，应达到一定的品质要求，必要时征询属地街镇（或管委会、园区）、
相关职能部门意见。严控具有较大安全风险的医疗机构的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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